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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甲大學96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 

 

道路交通事故 

預防與處理 

逢甲大學中校教官張昭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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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車車頭撞汽車葉子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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撞擊點在快車道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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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車是直行車，汽車是迴轉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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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地面重鋪柏油，標線已不清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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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學生交通事故原因  

一、人為因素： 

   1.經驗、技能不足(6成未滿兩年) 

   2.無照駕駛 (高中68%、高職56%、專科

28%) 

   3.違規行為(未打方向燈36%、超速35%、避

  警23%)  

   4.搭載行為(高職三59%、其餘85%)  

   5. 深夜活動(凌晨1時死亡最高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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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交通事故原因 
二、環境因素 

1.天候不良(凌晨1~3時，9成因天候    

不良) 

2.特殊路段(道路不良、路口、施工、  

直線) 

3.汽、機車路權不明，相互搶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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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交通事故原因 

三、車輛因素  

1.機車為高危險交通工具  

2.忽略交通工具之保養(未保  

  養63%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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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交通事故原因 

四、其他因素  

1.交通安全知能不足(媒體41%、     家人27%、

同儕8%、學校2%、其他12%) 

2.季節性活動（期中、末考前後） 

3.特定時段（上、下學、夜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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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意外死亡類型之月份序列 單位：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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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意外死亡類型與發生時間之關係  

6 5 5 4 4
7

9

5 4

9

4
6

11
13

20

8 8
10

8
10

1

6
3 2 3 2

6 6
4

2 2 2 3

7
4

7
10 10

4 4 5
7

5

1212

15
18

13

7

11
8

6 7
9

13

7

15

11 10

151515

6

11

1212

23

30

1821

2425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0
0
~

0
1

0
1
~

0
2

0
2
~

0
3

0
3
~

0
4

0
4
~

0
5

0
5
~

0
6

0
6
~

0
7

0
7
~

0
8

0
8
~

0
9

0
9
~

1
0

1
0
~

1
1

1
1
~

1
2

1
2
~

1
3

1
3
~

1
4

1
4
~

1
5

1
5
~

1
6

1
6
~

1
7

1
7
~

1
8

1
8
~

1
9

1
9
~

2
0

2
0
~

2
1

2
1
~

2
2

2
2
~

2
3

2
3
~

2
4

機車交通事故 其他交通事故 合 計



17 警政署交通組 2013/1/24 

逢甲大學週邊七大易肇事路段 

• 逢甲路與福星路口 

• 福星路與文華路口 

• 福星路與河南路口 

• 福星北路二校區門口 

• 逢甲路與西屯路口 

• 逢大路與河南路口 

• 逢大路空中警察隊門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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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 例      一  

•94年1月4日晚上八時三十分許，兩名東海
大學女學生共騎一輛機車，在台中市東大
路與中港路口遭一輛大貨車撞及，造成黃
姓女同學當場死亡，另一名吳姓女同學夾
在大貨車下，遭拖行三十多公尺，送醫不
治死亡。 

•原因檢討：校門口道路設計不良、夜間照
明不佳、下坡車輛易超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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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例   二 

•94年3月10日凌晨四時二十分許，逢甲大學
李姓男學生被發現倒臥在台中市中清路152
號之48前之分隔島旁，經路人報案送澄清
醫院中港分院，於到院前已無生命跡象。
經檢警勘驗現場無撞擊痕跡致命傷為頭顱
破裂，研判李車因車速過快又未戴安全帽
造成死亡。 

•原因檢討：學生騎車超速致反應不及、未
配戴安全帽、與朋友聚餐凌晨夜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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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例     三 

•96年3月30日上午八時許，本校曾姓學
生騎機車在文華路與逢甲路口與小型
挖土機發生擦撞，造成曾姓學生右腳
腳掌骨折。 

•原因檢討：學校週邊道路施工、學生
上課趕時間疏忽路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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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例    四 

•96年8月6日上午八時許，逢甲大學詹姓女
學生搭乘男友所騎機車，在台中縣太平鄉
私立慈明高中附近遭到大貨車追撞，造成
詹姓女學生顱內出血送醫急救不治死亡。
另男友重傷。 

•原因檢討：學生騎車未注意週遭環境、應
加強防衛駕駛觀念、不與連結車、大貨車、
大巴士競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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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例    五 

•96年9月10日凌晨一時三十分許，逢甲大學
吳姓男學生騎機車，在台中市河南路翰林
學院附近與計程車相撞，造成吳姓學生頭
骨破裂、顱內出血送醫急救，目前仍於加
護病房救治中。 

•原因檢討：研判學生未熟悉週遭環境、應
加強防衛駕駛觀念、夜間雙方車速過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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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年交通事故主要肇事原因統計圖

酒後駕車, 15. 0%

超速失控, 10. 9%

未依規定減速,

4.6%

未保持安全間隔,

3.7%

逆向行駛, 2. 8%

違反號誌管制或

指揮, 3. 3%

違反特定標誌(線)

禁制,  2. 0%

未保持安全距離,

1.9%

左轉彎未依規定,

1.8%

未依規定讓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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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危險 踩煞車 煞車開始作用 停止

反應距離 制動距離

20公里

時速

9公尺(6+3)

40公里 22公尺(11+11)

60公里 44公尺(17+27)

80公里 76公尺(22+54)

100公里

112公尺(28+84)

車速與煞車距離關係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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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機車注意事項 

•戴有CNS合格安全帽，扣好安全帽 

•遵守交通規則 

•嚴禁超速、競速、飆車 

•嚴禁超載(三人以上同乘) 

•嚴禁獨輪騎車耍特技、蛇行 

•嚴禁邊騎車邊講手機、吸煙、飲食 

•交岔路口轉彎時，應慢行並依兩段式
左轉行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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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繫帽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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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以為戴這樣帽子，警察就不會捉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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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法令宣導     1 

（一）無照駕駛 

• 依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：處新台幣六
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罰鍰。 

• 未滿十八歲無照駕駛汽、機車除處罰
鍰外，駕駛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，
應同時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；經再
通佑無正當理由仍不參加者，吊扣其
汽車牌照三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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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法令宣導       2 

• 機車駕駛人於道路上行駛時，使用手
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接或通話者，處
新台幣一仟元罰鍰。 

• 機車駕駛人於道路上行駛時，駕駛人
或附載座人未戴安全帽者；或未正確
配載安全帽者，處新台幣伍伯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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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讓別人看見你—行人夜間衣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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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研究結論 

•黑色或灰色衣服，時速64kph之駕駛人

發現機率＜50％。 

•白色或黃色衣服，時速90kph之駕駛人

發現機率達97％。 

•反光衣物，於安全範圍內被駕駛人發

現機率達10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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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機車安全要領 
Buy your son a motorcycle for his last birthday. 

•少側坐、注意平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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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煞車穩定性遠不如汽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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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兩段式左轉，避免直接左轉  

•注意停靠及右轉車輛 



42 警政署交通組 2013/1/24 

留意路邊車輛動態及行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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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以小搏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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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因應對策與建議  

一、降低人為疏失因素： 

1.增進學生駕駛經驗與技能 

2.改善無照駕駛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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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對策與建議 

二、加強高危險群學生交安教育 

  1. 培訓機車安全駕駛種子教官 

  2.辦理學校機車安全巡迴教育 

  3.增進安全駕駛知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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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對策與建議 

三、改善交通環境： 

  1.學校週邊交通設施改善 

  2.規劃合理上下學交通動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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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對策與建議 

四、強化機車行車安全： 

1.實施機車健康檢查認證制度 

2.輔導學生騎機車時養成開頭燈之習慣  

3.製作機車及配件反光貼紙  



51 警政署交通組 2013/1/24 

因應對策與建議 

五、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宣導： 

1. 改進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方式及時程 

2.擴大辦理交通安全才藝競賽 

3.將交通安全法規列入學校年度會考測驗

範圍。 

4.提升交通服務隊知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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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吉祥物戰神鷹配合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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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.4.16逢甲騎機，安全上路--騎慢比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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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對策與建議 

六、密切家長及警政單位之連繫： 

  1.連繫家長共同輔導 

  2.協調警政單位配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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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不到的意外！汽車疊羅漢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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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不到的意外！汽車騎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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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不到的意外！機場車禍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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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也！路燈當千斤頂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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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地危險！汽車穿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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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路障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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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預防的車禍！注意高度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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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不起！沒路借過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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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影響安全因素：一、駕駛人特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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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人特性(車速與視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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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車輛特性(視覺死角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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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叉路口危險，等待穿越請小心 

• 等候穿越道路時，為安全起見，不要
靠近交叉路口處站立，因為汽車轉彎
時會出現內輪差。即內側後輪會向內
側偏移，內輪差隨車身加長而變大，
尤其半聯結車更為嚴重。因此，可能
後輪會壓到路旁等候通過道路的行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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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輛特性(輪跡內移) 

輪跡內移：指車輛在無超
高設置之路段以時速低於
十五公里轉彎時，後輪無
法依前輪所完成之弧形軌
跡轉彎，而往內側偏移之
情形，車輛軸距越長，其
輪跡內移現象越明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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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車騎士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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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險一些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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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快速行走斑馬線 
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Index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safe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25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27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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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Index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safe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26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2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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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Index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safe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28.htm
http://www2.thb.gov.tw/safe_1/30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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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
交
通
事
故
處
理
法
規
體
系 

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

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

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

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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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交通事故處理要領： 
肇事者之義務： 
     道路交通事故有人傷亡者，肇事駕駛人及其同車

之人應先為左列之處置： 

1.迅對受傷者予以救護，並保持現場，儘速報告

就近警察機關。 

2.在肇事地點兩端適當距離處放置顯明標識，事

後應即撤除。  

報告之例外：道路交通事故僅有財物損失或輕

微傷害，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，得不報告警察

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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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警
到
達
前

保持現場

定位移置

事故發生 110,119

110

  1.確認駕駛人
  2.尋求證人
  3.確認事故車輛
  4.注意跡證
  5.號誌,標誌
  6.道路障礙

自行照相
落土,招牌,違停等

(應隨車攜帶相機)

通知保險公司(5日內)
現場和解者應

簽具書面和解書

處
理
中

傷
亡

是

否

配合處理
相關跡證

向員警說明
若聞有酒氣請
員警實施酒測

現場圖,筆錄
確認後簽名

處
理
後

扣留證照車輛
索取收據

事故車輛拖吊
應先確認價格

(可洽原廠或信用卡服務)

得向處理單位申請
事故證明書
現場圖,相片

   鑑定申請：六個月
   覆議申請：收受鑑定書15日內
   刑案告訴：六個月

道路交通事故應變(當事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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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他

警察人員處理交通事故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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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
凡有民眾報案，立即受理。如非屬權責範圍，

亦應處置，迅速通知權責單位 
記錄報案時間、詢明報案人身分 
報案人為肇事車輛駕駛人時：姓名、住址、

駕駛車種及牌號、肇事時地、傷亡狀況、
有無採取救護措施、及現場概況等。如為
電話報案，應請其在現場等候或作其他必
要之措施。 

報案人為被害人或其他人時：姓名、聯絡
電話、事故地點、傷亡情形及現場概況及
是否為肇事人委託代為報案 

報案 



90 警政署交通組 2013/1/24 

現場管制疏導目的 

1.防止再追撞二次事故 

2.保護處理人員之安全 

3.保護肇事當事人之安全 

4.維持現場交通之順暢 

5.保持現場跡證之完整 

駕駛人發現事故現場之反應措施 

1.煞車 

2.閃避 

現場管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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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交通事故傷患救護應注意事項 

1. 儘速將傷者送醫急救，但若非必要儘量避免

使用肇事車輛，以防脫逃或湮滅證據。 

2. 為保持現場完整性，進行救傷或移動屍體前，

應儘可能將傷(死)者乘坐位置或倒地位置、

方向、姿勢等，先正確圈繪紀錄或攝影存證。 

3. 傷者是否死亡，不可逕自判定，應儘速送醫

急救，以免失去救助機會。 

4. 重傷者生命危篤時，應先查明其姓名及聯絡

電話、住所，以便通知其關係人。應儘可能

探詢其身分與交通事故發生經過情形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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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現場圖為人工鳥瞰圖。 

•測繪對象 

1.人：如死者、傷者倒地之位置。 

2.車：肇事車輛停止之位置。  

3.物：散落地面的車體、人體掉落物。如車
體碎片、落土、手錶、鞋子、眼鏡…等 

4.痕跡：地面上的各種痕跡。如煞車痕、刮
地痕、輪胎印痕、油跡、血跡…等。 

5.其他：現場與肇事相關的狀況或設施。如
路邊停車、坑洞、交通管制設施、道路障
礙 …等。 

現場圖測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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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
A3A2A1交通事故

類別欄

字第     號字 號

民國   年   月    日日 期發

文
 隨     時      報

轄區分局名稱

分 局

表      期

總    編   號

事

故

現

場

圖

處理編號

( 限三日內填報 ， 請以黑色筆填寫) 

( 以箭號標示北方)  發生時間: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:

 號誌時相: 

比 例 尺

每格長度表示 :
1公尺(M)

2公尺(M)

(以 號勾出所選比例尺)

N

S

EW





玻璃
碎片

散落塵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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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現場(草)圖繪製完成，應確認無誤後再行
簽章，如無法當場簽證或拒簽時，員警應
註明原因。 

•現場(草)圖經當事人簽章後，不得再任意
塗改，並禁止使用修正液(帶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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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事故資料交付 

主動交付當事人須知，提供必要諮詢 

對事故當事人或其家屬，准予閱覽有關

資料，閱覽資料之範圍，以現場圖及現

場照片為限，閱覽應在辦公室為之，不

得攜出，得以複印或備份方式交付 

民眾發生交通事故，肇事當事人、被害

人或其家屬向處理單位申請開具「道路

交通事故證明書」，受理單位應依其申

請，提供證明，不得拒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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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和解談判的技巧 

• 通常交通事故在釐清責任歸屬
後，若無涉及刑事責任（過失
致死），兩造雙方即可進入和
解階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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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談判的技巧 

•1.要慎選和解的地點與場所，千
萬不要在對造家中談，建議在所
轄派出所、調解委員會或學校軍
訓室內談判和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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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談判的技巧 

•2.充分了解自己與對方所投保的
險種以及承保範圍，接著再看保額
有多少，這樣才能知道自己保障在
那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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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談判的技巧 

•3.如確認自己為被害人（無歸屬
責任）可向對方請求賠償： 

• 一、醫療費用。 

• 二、車輛及物毀損費用。 

• 三、精神撫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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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談判的技巧 

•4.發生交通事故若有人員
受傷或車損，和解前最好
先取得醫院診斷證明書、

醫療收據及修車廠之估價
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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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談判的技巧 

•5.和解時最好有保險公司理賠
員在場，若理賠員不能參與，
則必須請對方將要求金額告知
理賠員，無論如何要先知道此
案能獲得多少理賠，再與對方
談和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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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談判的技巧 

•6.千萬不要等和解完畢，才告知
保險公司，如果如此，會犯了私下
和解的禁忌，保險公司會自行研判
賠償金額，而不受和解金額的約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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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 、 對 對 樂 

平 平 安 安 回 家 

快 快 樂 樂 出 門 1 

少 一 份 傷 害 

多 一 份 小 心 2 

大 大 有 保 障 

小 小 安 全 帽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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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對 樂 

開車要繫安全帶 

騎車要戴安全帽 4 

醉不上道才安全 

酒後駕車最危險 5 

騎車請戴安全帽 

流汗總比流血好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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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維護交通安全是你我的責任，多一分注意，

多一分安全。 

方向盤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自己才是決定

交通安全關鍵所在。 

快快樂樂出門，平平安安回家． 

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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